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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成员国应根据情况采取以下合作倡议：
(a)�信息和经验共享，并确定最佳实践；(b)�实施计划或
项目，为成员国提供援助，以加强其国内监管框架，支
持电子商务，并促进电子商务的更广泛应用；以及(c)�在
主管当局之间建立合作机制，以便及时调查和解决与电
子商务交易相关的欺诈事件及成员国商定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促进跨境电子商务
1.�无纸化贸易

各成员国应扩大贸易管理文件的电子版本的使用，并通
过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电子文件交换，同时遵守
2012年3月30日在柬埔寨金边签署的东盟海关协定以及
成员国加入的其他无纸化贸易国际协定的规定。

2.�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a)�除非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成员国不得仅以签名为电
子形式为由否认该签名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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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不得有义务在本协议生效日期后五年内实施(a)项条
款。

(b)�各成员国应尽快维持或采取基于电子认证国际规范的以下措施：

(i)�允许电子交易参与者为其电子交易确定合适的认
证技术和实施模式；(ii)�不限制对认证技术和实施模式的
认可；且(iii)�允许电子交易参与者有机会证明其电子交易
符合该成员国关于认证的法律法规。(c)�尽管有(b)项规定，
各成员国可要求特定类别的电子交易所采用的认证方法须
符合某些性能标准，或由根据该成员国法律法规认可的机
构进行认证。(d)�各成员国应鼓励使用可互操作的电子认
证。

3.�在线消费者保护
(a)�成员国认识到采取并保持透明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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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措施以及其他有助于发展消费
者信心的措施的重要性。

(b)�各成员国应为使用电子商务的消费者提供保护，其保
护水平应与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其他形式商业消
费者提供的保护水平相当。

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在本协议生
效日期后五年内无需履行(b)项义务。

(c)�成员国认识到各自负责消费者保护的主管当局在电子
商务相关活动中开展合作对加强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

4.�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
(a)�成员国认识到允许信息以电子方式跨境流动的重要性，前提是该
等信息用于商业目的，并遵守各自的法律法规。

(b)�成员国同意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通过努力消除或最小化跨境信息流动（包括个人信
息）的障碍来促进电子商务，同时采取适当保障措
施确保信息的安全和保密，并在其他合法的公共政
策目标有此要求时予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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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a)项和第(b)项不适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
服务附件中定义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供应商。

5.�在线个人信息保护
(a)�各成员国应采取或维持措施，以保护电子商务用户
的个人信息。(b)�成员国无义务在颁布保护电子商务用
户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之前实施第(a)项。(c)�在制定个
人信息保护措施时，各成员国应考虑相关国际机构的国
际原则、指南和标准。

6.�计算设施的位置
(a)�成员国认识到，各成员国可能对计算设施的使用有
自己的监管要求，包括旨在确保通信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的要求。(b)�成员国同意，根据各自的法律法规，不要
求另一成员国的法人及其附属公司将计算设施设在其各
自领土内，作为在其各自领土内开展业务的要求。(c)�第
(a)项和第(b)项不适用于

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供应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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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件所定义。
第八条�网络安全

成员国认识到以下方面的重要性：
(a)�建设其国家实体的能力包括通过最佳实践交流来加强网络安全；以及
(b)�利用现有合作机制就网络安全相关事宜开展合作。

第九条�电子支付
1.�成员国认识到安全可靠、高效且可互操作的电子支付系统
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各成员国在电子支付系统的能力、基础
设施和法规方面的准备情况。

2.�各成员国应根据其法律法规，鼓励使用安全可靠、高效且
可互操作的电子支付系统，以促进电子商务。

第十条�物流
1.�成员国认识到高效跨境物流的重要性。
2.�各成员国应努力降低供应链成本，提高其速度和可靠性。


